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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铁川

　　中国古代即有“诬告反坐”的规定。它是中
国古代刑法惩治诬告行为的基本原则，要求按
诬告罪名对诬告者定罪量刑，体现了兼顾保护
无辜与惩戒诬告的司法价值取向。

“诬告反坐”的起源与确立

　　《秦律》即有“诬告反坐”（将诬告者所诬陷他
人罪名对应的刑罚，反向施加于诬告者本人）的
规定。《法律答问》引律文：“伍人相告，且以辟罪，
不审，以所辟罪罪之。”就是说，同伍的人相控告，
加以罪名，不确实，应以所加的罪名处罚诬告者。
　　三国时期，《魏律》提出对诬告者“以其罪罪
之”。《晋律》明确规定对诬告谋反者反坐。《北魏
律》则确立“告事不实”反坐制度。

《唐律》对“诬告反坐”的规制

　　《唐律》中，关于“诬告反坐”规定的主要内
容，有如下七个方面：
　　第一，“诬告反坐”的幅度，严格以所诬告之
罪应受的刑罚幅度为准。《唐律疏议》解释说：“准
诬罪轻重，反坐告人”，是严格意义的刑罚幅度的
反坐。
　　第二，如果某人提告一个人犯有轻重二罪
以上，其中重罪是事实，或告一人几项轻重相同
之罪，其中有一项是事实，都免予诬告的处罚。
但如果提告一人犯有轻重两罪以上，其中重罪
是虚构，则以虚实之差额反坐。这是《唐律》既防
止诬告，又不放过犯罪的立法严密的表现。依据
《唐律疏议》，假如有甲告乙，盗绢五匹，应处徒
刑一年，还告乙故意杀死他人之马，该处徒刑一
年半，但经过查证，杀马是事实，盗绢是虚构，则
告诉人免罚。但是如果经过查证，乙杀马是虚
构，盗绢是事实，那甲要被处以半年徒刑，因为
按告虚的一年半减去告实的一年，还剩半年，仍
要以此处罚。又假如甲告乙，三件都是处一年徒
刑的事情，其中只要有一件是事实，也免罚。这
一规定基本上被《大明律》中“诬告”条所继承。
　　第三，如果提告人提告多人有罪，只要其中
有一人是被诬陷的，就要以诬告罪反坐提告者。
《唐律疏议》举例说，假如有人告甲、乙、丙、丁四人有罪，经过查证，
甲、乙、丙三人确实犯有徒刑以上的罪，但丁犯的笞罪是诬陷。在这
种情况下，也并不因为他提告的多人属实就可以免于处罚，而仍要
以诬告丁的笞罪反坐。这表明在唐朝，如果有人在检举控告有罪人
的同时，想加进一个无罪的人来陷害，那是逃避不了法律追究的。
这一规定基本上被《大明律》中“诬告”条所继承。
　　第四，官员挟私虚构事实来弹劾别人，则以诬告罪反坐论处。
《唐律疏议》解释说，依法律规定，负有纠举犯罪责任的官员，若是
因为自己想复仇，或是因为朋党、亲戚之利害而挟私妄作、纠举弹
劾的，则要实行“诬告反坐”原则。这一规定基本上被《大明律》中
“诬告”条所继承。
　　第五，凡是诬告别人谋反和谋大逆的，对诬告者要处以斩刑；
实施诬告的从犯，判处绞刑。如果案件允许可以有一定的不确凿的
事实，提告人又不是出于诬陷的，上请皇帝裁定。
　　第六，凡是告人小事虚假，而审判官因其告发，审问出了更重
或轻重相等的犯罪，或者属同类的犯罪，就不处罚告发人；所告之
事同查出的所犯之事性质无关的，就依照所诬告的本罪论处。
　　第七，凡诬告人犯应处流刑以下的罪，被诬告者未受拷讯，而
诬告人自己承认所告是假的，减一等反坐；如果被诬告者已受拷讯
的，不减等。

明清对“诬告反坐”的完善

　　关于“诬告反坐”，《大明律》增加了《唐律》所没有的新规定，主
要是：
　　第一，按照诬告行为可能让被诬告者承担的罪名而对诬告者
加重处罚。例如，凡是诬告他人犯有应该处以笞刑罪名的，按照所
诬告的罪名加二等处刑；凡是诬告他人应处流刑、徒刑、杖刑的罪
名，诬告者按照所诬告的罪名加三等处刑。各种罪名处刑最高到杖
刑一百，流放三千里。诬告他人死罪，导致被诬告者被处决了，诬告
的人反坐也要执行死刑。被诬告者已经被处决，诬告者不仅要被处
以死刑，还要责令其赔偿路费、赎回土地、房屋，判决给付一半财产
给已经执行死刑的被诬告者的家属。
　　第二，凡是诬告者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使被诬告者遭受了徒刑
和流刑，诬告者必须给予被诬告者一定的经济赔偿。例如，如果被
诬告者已经被处了徒刑并服劳役，诬告流罪的被诬告者已经流放，
虽然经过纠正，从流放地放回，也要在诬告者名下追偿被诬告者流
放期间在路上的费用给被诬告者；如果被诬告者为了应付诬告曾
经出典卖过土地、房屋的，责令诬告者赎回田宅。
　　第三，诬告者的行为导致被诬告者的亲属死亡的，要加重处罚
和给予经济赔偿。例如，因为被诬告流放，造成随行的五服之内的
亲属一人死亡的，对诬告者处绞刑。把诬告者财产的一半判给被诬
告者。被诬告者因为被诬告处刑导致亲属一人死亡的，诬告者虽然
处绞刑，仍然需要赔偿路费。
　　第四，被诬告者有欺诈行为，如假冒路费、典卖田宅、亲属死亡
之类的情形，反过来诬告原诬告者，也要按照诬告抵罪，反坐原来
诬告的罪名应处的刑罚。
　　第五，如果各个衙门的官员向皇帝递交密封奏疏诬告人，以及
监察官挟私进行不真实的弹劾，同样论罪。如果反坐所论的罪以及
虚假告发增加的罪是轻罪，按照上书不实的罪名论处。
　　第六，如果在监狱关押的囚犯已经招供认罪，本来没有冤枉的
情形，而囚犯的亲属妄自举告的，比照囚犯的罪名减三等处罚，最
高处杖刑一百；如果囚犯已经执行了刑罚，而又妄自诉称冤枉，报
复原来审理案件的官吏的，在所诬告的基础上加三等论罪，最高处
杖刑一百，流放三千里。
　　第七，教唆本来不愿意举告的人提起诉讼，以及为他人的诉讼
提供说辞和诉状时增加或者减少案情罪行诬告人的，则要按照被
诬告者所犯的罪同样论处。
　　上述规定，一是加重了对诬告行为的处罚，如第一条和第三
条；二是增加了对诬告者的经济惩罚，如第二条和第三条；三是扩
大了诬告行为的种类，如第五条、第六条和第七条；四是被诬告者
反过来去诬告原来的诬告者，同样要被反坐，如第四条。《大清律
例》基本沿用了《大明律》的上述规定。这表明中国古代对诬告行为
愈来愈痛恨，从一个侧面保障了人不被无辜追究的权利。

（作者系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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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敬之

　　《诗经》由风、雅、颂三大部分构成，其开篇之
作《国风·周南·关雎》，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
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经典诗句流传千古。人们多
将其解读为一首爱情诗，认为其意在描绘男子在
河边偶遇采荇女子、心生爱慕的场景。但据学者研
究，这首诗实则是婚姻典礼上的乐章———“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所传递的，是对气质高雅的女子成
为君子佳偶的期许。
　　周人极为重视婚姻，在婚礼之上，伴着钟鼓笙
箫唱响此诗，既祝福新人琴瑟和鸣，也祈愿家族人
丁兴旺。时至今日，笔者参加的亲友婚礼中，中式婚
礼多播放《最重要的决定》《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等
流行歌曲，西式婚礼则常用《婚礼进行曲》《千年之
恋》等曲目。如今国潮之风盛行，若能在婚礼上奏唱
《关雎》，时空感会被拉得很久远，一定别具韵味。
　　古代婚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传
统在《诗经·氓》中亦有体现。诗中写道：“氓之蚩
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
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一句“匪我愆
期，子无良媒”，清晰印证了当时媒妁之礼的重要
性，也说明婚姻缔结有着一套规范的礼仪流程。在
古人看来，婚姻绝非男女二人的私事，而是“合二
姓之好”的大事。
　　在周朝，通婚不仅让不同族群建立起血缘联
系，更在王朝统一与文化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孔子尊崇周礼，儒家思想也高度重视夫妇之道，认
为人伦秩序始于婚姻关系的缔结。《中庸》有云：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其
意是说，君子修身之道始于夫妇相处之道，若能臻
于至善，便能通达天地之理。
　　传统文化始终将婚姻视为家庭之始，而家庭
本身也是重要的经济组织。恩格斯在《家庭、私有
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在私有制社会里，
家庭是社会经济单位，承担着财产传递与劳动力
再生产的重要功能。在财产继承问题上，不同国家

和社会形成了各异的制度——— 无论是诸子平分还
是嫡长子继承制，都对社会结构乃至特定职业的
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家庭是以夫妻关系为核心，还是以亲子关系
为核心？这一问题在现代社会尤为值得关注。1927
年，社会学家潘光旦发起了中国社会学最早的一
次家庭问题调查，其研究认为家庭的中心是子女。
而《周易·序卦传下篇》早有明确论述：“有天地，然
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
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
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夫妇
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
也。”这段文字清晰展现了万物演化的逻辑：两性
关系的出现开启人类社会，婚姻制度作为伦理关
系的起点，衍生出血缘性的父子关系，进而确立家
庭基本结构，再将家庭伦理延伸至政治秩序。夫妇
关系的恒久稳定，正是伦理关系持久的基础，由此
可见，古人尤为强调夫妻关系的重要性。
　　现代社会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双方可自主缔
结婚姻。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便是
1950年5月1日起施行的婚姻法。该法确立了婚姻
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
益四项基本原则。此后，婚姻法历经多次修改，最
终纳入民法典，列为婚姻家庭编，上述四项基本原
则得以延续。我国宪法也专门对婚姻家庭给予保
护，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婚姻、家
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这一条款将婚姻
与家庭并列，既有坚实的社会现实基础，也蕴含着
深刻的时代意义。
　　随着社会发展与人们观念的变迁，社会中不
仅有单亲家庭、祖孙家庭等形态，还存在不少一人
家庭。借助辅助生殖技术，有的单亲家庭自始便不
存在婚姻关系。法律并非人为发明，而是从社会生
活中自然生长而来。随着婚姻家庭形态的不断变
化发展，宪法法律对婚姻家庭的保护，必将形成更
科学的规范体系、发展出更丰富的规范意涵。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讲师）  

从《诗经》中的婚姻家庭说起
□ 董敏

　　在“致敬·缅怀·奋进——— 英雄不
朽 山河永忆”2026年全国公安系统清明
音乐朗诵会上，舞台剧《再见！郑警官》以
质朴无华的叙事，成为整场朗诵会最具感
染力的亮点。该剧打破了英烈题材文艺作
品的刻板表达，用有血有肉的艺术呈现，
让公安英烈精神在视听交融中直抵人心。
　　作为此次清明音乐朗诵会的核心节
目之一，《再见！郑警官》扎根真实英烈事
迹，以辽宁省西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
队事故中队中队长郑亮为原型，摒弃了
“高大上”的英雄塑造模式，将视角聚焦
于英烈的工作日常与家庭温情，用最朴
素的细节，勾勒出一个有温度、有牵挂、
有担当的普通民警形象——— 这正是其成
为朗诵会亮点的核心所在。不同于传统
英烈题材作品的悲壮煽情，该剧从筹备
到落地，始终坚守“不主观揣测、不刻意
拔高”的原则，由公安系统内部编剧、导
演、演员共同打造，用1个月时间打磨剧
本，推翻七八个版本后，最终以“家常化”
的叙事，让英雄回归平凡。
　　舞台上，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没有
惊天动地的誓言，最动人的场景皆源于
日常：妻子送秋裤时，郑亮嘴上应着“送
你”，屁股却黏在办公椅上，嬉皮笑脸地
打太极；梦境里，他搂着妻子、陪着儿子
画画，郑重承诺“一家人要永远在一起”；
办公桌上，永远放着给儿子的“致歉礼物”，藏着无
数次爽约的愧疚与对家人的牵挂。这些看似琐碎的
家长里短，恰恰构成了英雄最真实的底色——— 他是
一名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的交警，更是一个深爱妻
子、惦记儿子的丈夫与父亲。
　　剧中最具张力与感染力的段落，是郑亮的妻子
万老师几句简单的“你知道吗？”与郑亮回应的三个
“我知道”。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将未完成的承诺、欲
言又止的遗憾，都藏在克制的对话里。这比痛哭流
涕更具穿透力，让现场观众在无声中湿了眼眶。
　　该剧的艺术创新，更让其成为朗诵会的点睛之
笔。舞台采用时空交错的表现形式，由一对双胞胎
兄弟分别饰演“警察郑亮”与“父亲郑亮”，一个奔忙
在接警、处警的岗位上，一个陪伴在妻儿身边。两人

向左走、向右走，最终擦肩而过，双人告
别、双人鞠躬的场景，将“工作与家庭的
取舍”这一命题具象化，赋予“再见”双倍
的重量与深意。这种克制而高级的艺术
表达，既避免了过度煽情的俗套，又让英
烈的牺牲更具震撼力。他的牺牲，不是剧
本式的壮烈，而是在平凡岗位上的本能
坚守，是那句“靠边”背后，对群众生命的
守护，对职业使命的践行。
　　作为2026年全国公安系统清明音乐
朗诵会的亮点，《再见！郑警官》的价值，不
仅在于成功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英烈
形象，更在于其完美契合了朗诵会“致敬·
缅怀·奋进”的核心主题，实现了“以情动
人、以景传意”的传播效果。此次清明音乐
朗诵会在以往主题诗会的基础上创新升
级，融合歌舞、诗朗诵、情景剧等多种形
式，而《再见！郑警官》以舞台剧的形式，将
单个英烈的故事与公安英烈群像相连，既
讲述了郑亮37岁壮烈牺牲的感人事迹，更
折射出2025年全国352名因公牺牲民警辅
警的共同坚守——— 他们缺席了家庭的团
圆，却守护了万家的安宁；他们留下了未
完成的承诺，却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
　　剧终时，聚光灯下万老师牵着儿子的
小手，一步一步向前走去，没有回头。这一
幕，不仅是剧中人物的成长与传承，更是
整场清明音乐朗诵会想要传递的核心力
量——— 纪念英烈，从来不是沉溺于悲伤，
而是带着他们的信念继续前行。《再见！郑

警官》作为朗诵会的亮点，以艺术为桥，让英烈精神
走出档案、走进人心，既让观众感受到了公安民警的
忠诚与担当，更激发了广大公安民警辅警传承英烈
精神、续写忠诚荣光的坚定信念。
　　舞台上的聚光灯会熄灭，朗诵会的掌声会消
散，但《再见！郑警官》所传递的精神力量，却如同公
安英烈的精神一样，如同山河一样，屹立不倒、万古
长青。作为整场清明音乐朗诵会的点睛之笔，该剧
用平凡诠释伟大，用温情传递力量，不仅为英烈题
材文艺创作提供了有益借鉴，更让“致敬英烈、传承
精神”的初心，在艺术的浸润中，成为每一位公安人
前行的动力。
　　（作者系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影视文化工作部
三级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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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响》与贝叶斯推断

上接第五版
　　第三，构建适应性治理框架，平衡创新激励
与风险防范。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针
对人工智能的任何监管和治理举措都必须保持
轻量化和灵活性，避免过于繁琐，以免阻碍人工
智能创新或延缓人们实现人工智能益处的进
程。平衡发展与治理的关键在于构建适应性治
理框架，在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找到平衡
点。为此，未来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应保持适度
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根据技术发展动态调整审
查重点和方式。当然，鉴于技术变化的速度，各
类评估方法很快就会过时，因此科技伦理治理
应避免过于僵硬的要求和标准，否则可能适得
其反，对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都不利。
　　第四，将人工智能愿景纳入人工智能科技伦理
治理，积极思考人工智能如何造福人类的愿景和路
线图。人工智能愿景是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社会在构建治理和安全机制的同时需要描绘人
工智能造福人类的未来图景。为此，未来的人工智
能科技伦理治理不应仅围绕风险展开，还必须包含
对积极未来的想象与规划，清晰描绘人工智能造福
人类的未来图景。倘若缺乏明确而有力的正向愿
景，社会将难以凝聚共识去应对技术带来的挑战。
因此，除了识别和应对风险，更重要的是描绘一个
值得人类共同努力实现的未来图景。
　　总之，需要在全社会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
念，通过必要的制度和机制让科技伦理发挥好对
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产业“安全带”和“加速器”的
双重价值，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只有坚持以
人为本、智能为人的发展理念，构建完善的治理体
系，培育向善的文化氛围，我们才能在享受人工智
能技术带来便利的同时，有效防范和化解潜在风
险，真正实现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作者系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多想一点

□ 刘星

　　《回响》是一部小说，讲述女警破案，且破案时
还要“破解”丈夫是否有外遇的故事。主线的思考叙
事，大体是贝叶斯推断，即根据所获信息，调整概率
判断，作出认定。小说好看，疑问迭起，细节缠绕，又
线索清晰；尽管结局有些意外，但合情合理。
　　笔者分析《回响》，并梳理其中与法律有关的贝
叶斯推断，有两点理由：2023年，《回响》获茅盾文学
奖，属上乘分析样本；内容是侦破，案犯、丈夫双线
平行且彼此映照。

双线交织的情节脉络

　　先说《回响》的主要内容。
　　一名年轻女性被杀。嫌疑人若干，可称A、B、C、
D。所谓破案，即寻找证据，不断参考和排除，以求认
定案犯。此案复杂，一番周折之后才捕获动手真
凶——— 但动手真凶在A、B、C、D之外，且疑似精神疾
病患者。
　　令人惊讶的是，女警破案之际，发现丈夫与被
害女性有空间交集，另有开房记录，于是开始“双线
侦破”。丈夫有理由被质询：他是文学教授，心思活
泛，和其他女性关系模糊。当然，每次发现证据，女
警会排除、保留，然后继续追证。但也因聪明过人，
女警在怀疑中自我折磨。结局是：案子破了，可女警
离婚了。
　　再说贝叶斯推断。
　　《回响》用这种推断展开叙述，并不新奇——— 通
常推理小说，均以此为能事。但从一个点，即女警推
断，发散至破案和“破情”两个方向，且有节奏地凭这
种推断交织形成“回响”，是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
　　说起这种推断，我们应该都很熟悉：走在街上，
拜会朋友，工作交流甚至谈情说爱等，无不需要。如
果没有这种推断，真是糟糕透了。贝叶斯推断，实质
上是概率估算的逼迫：只要面对世界，就会遇到不
断的“可能”，而这些“可能”容易使自己变得心里没
底。要生存和做事，我们只能根据得到的信息，探求
概率答案，以持续适应环境。
　　想来，《回响》的作者是得意的——— 能这样写故
事，应是极为兴奋的。因为在他笔下，女警的贝叶斯
推断，融于情感生活的类似推断，以及其他社会普

遍化的类似推断之中。
这是有趣的混合迷宫，
促人想象，很可能引来
读者全神贯注的参与。
　　笔者正是被这个故
事吸引的人之一。接下
来，要讲讲情节的关键
之处。
　　第一，年轻女性为
何被害？她是A的情人，
逼A离婚，但A拒绝。两
人开始博弈，A的原配亦
被卷入；而B是A的亲
侄，见事态发展，揣测A
的意图，展开谋划。
　　第二，C出现，是因
为B的计划与联络。B让
C将年轻女性“送走”；C
承诺让年轻女性离开A，
费用不菲。同时，C又出
于情感寂寞，对年轻女
性上心，遂为其献策，上
位替代A之原配——— C
似“双面间谍”。D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供职移民中
介，可伺机安排年轻女性出国———“送走”，故C委托
D办结。但D找了1名务工人员，支付1万元酬劳，意
思是让其“搞定”年轻女性；最终精神有障碍的务工
人员，认为“搞定”是杀人，然后作案。打紧的是，这
些过程的证据，扑朔迷离，出乎女警预料。
　　第三，女警丈夫被疑出轨，事出有因，但来龙去
脉不清，似有非有。他无法解释为何开房，为何特意
为一位女作家写评论。就连女警为其买了新内裤，
其依然不换旧内裤，都被其解释得像是“做贼心
虚”。但女警始终没有真凭实据。所谓“双向侦破”，
起因是刑案刚发生，女警即在录像中发现，被害女
性曾似在酒店等人，背后正是她的丈夫。
　　第四，因持续判断信息，矫正概率方向，加之被
丈夫的出轨嫌疑扰乱心绪，也需信息甄别，女警身
心俱疲。她怀疑很多人，还怀疑自己，精神近乎崩
溃。但她顽强不弃，最终破案，圈定A、B与那名务工
人员为共犯。同时，她也离婚了，偶有对“青年”同事
动情。
　　当然，还有其他情节可列，但上面四点足够。它
们给人的印象是：人物的行动带动了人物的推断，
而同样后者推动了前者——— 世界的概率逻辑，本身
便如此。更重要的是，小说开始展现的女警干练形

象，似渐消匿于这些关键转折中。

贝叶斯断案存在的悖论

　　问题是什么？
　　稍后作回答。先说我们习惯怎样理解。我们会
习惯性地问：女警象征的法律意义的贝叶斯推断，
与社会普遍存在的一般类似推断，彼此是什么
关系？
　　不难理解，女警群体的出现，是社会分工的结
果。人们需要该群体，探剿邪恶。当该群体成为职
业、专业、行业时，其行事方式会特定化。尤其是随
着科技工具发展，如指纹采集、血液分辨、DNA检
测、人脸识别等，行事方式会与普通人渐行渐远。
随之而来的思维方式，亦有类型化。所以，女警式
的贝叶斯推断，与社会一般化的类似推断不同且
技高一筹——— 比如自己丈夫、其他嫌疑人，还有动
手真凶。
　　这是对现代性的认识——— 直线前进、由低至高
的社会发展观念，现代职业、专业、行业的呈现是其
表现之一。它对吗？应该对，但也有疏漏。有些社会
分工的产物，比如工业社会的精密制造、芯片研发

带来的“推断”门槛，清晰明确。有些似乎并非如此，
诸如刑侦之类的贝叶斯法律断案。它想建立“推断”
门槛，让外行望而却步，但往往不得不与“外行”的
日常推断彼此交织——— 不是因为专业性失效，而是
因为法律面对的世界，本身就与日常经验密不可
分。前面女警的侦破操作，正是一个缩影。
　　除此之外，带有现代性特质的贝叶斯理性断
案，还存在一个悖论：它得出的结论，有时可能源于
意外，甚至会出现自我溃陷的情况。女警最终认定
精神疾病患者为存疑凶手，而她自身也深陷精神迷
失、婚姻破裂、难以掌控个人情感的困境，这就是这
一悖论的具体表现；同样，她的丈夫、案件中的各类
嫌疑人，以及真正的动手凶手，也都存在类似的困
境，无一例外。
　　因此，女警象征的法律意义的贝叶斯推断，与
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般类似推断很是接近——— 与
其说不同、技高一筹，不如说实为后者的一部分。后
者拥有的变化系谱，前者并不乏见。也因此，卡夫卡
式的法律理性——— 沉闷、微型变异——— 未必让人安
宁，这毋庸置疑。

理性背后的尴尬与坚守

　　说到这里，该讲问题是什么了。
　　问题是：《回响》中女警的干练形象，为什么逐渐
消匿于前述所有场景？贝叶斯推断的核心在于，当谋
求事成，势必依赖已有信息的储存和更新，但储存和
更新总处于时间线上。时间推移，信息将会变化，概
率决定也随之变化。也因此，为求事成可能事与愿
违——— 女警破案成功，但真凶却疑似精神疾病患者。
精神疾病患者象征着理性的成本付出或许收益甚
微。成功，还可能消融于并行的丈夫出轨一事的理性
证实、其他嫌疑人疑点的理性证实。这一证实，可能
会以离婚收场，或者表明女警自己本身也未必是理
性的——— 与“青年”同事的情感纠缠不清，也可能会
以无法证实某些嫌疑人的事实收场。
　　贝叶斯推断是我们应对日常的基本思维方式。
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不会因为社会分工、社
会演进，包括工业社会的科技进步而有改变。它带
来了理性的骄傲，也带来了理性的尴尬。但，理性是
永恒的。
　　所以，《回响》最后提到：女警女儿，天真又认真
地说，自己以后也当女警，继续破案。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漫画/高岳  

  图为舞台剧《再见！郑警官》剧照。


